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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特征 法律制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立法，是指有关国家

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

和补充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法律制定是一项专属国家的活动

，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职权行为，任何政党、企事业单位、

个人均不能进行立法活动。立法活动的主体由宪法、立法法

明文规定。 立法既包括法的制定活动，也包括法的修改、补

充、废止以及认可活动。 （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促进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谐，切实保

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现阶段我国

立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1．科学性原则。2.民主性原则

。3.合宪性原则。 （三）立法体制 立法体制是指关于立法权

限划分的制度体系。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权

本身的范围和限度；二是立法权在一国诸多具体立法机关之

间的权限划分。一国的立法体制与该国的国体和政体联系紧

密。国体，即国家性质，通常影响立法权本身的范围和限度

的设定。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通常影响立

法权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和实施。对立法权本身加以

限定，一般通过宪法和违宪审查制度来完成。立法机关之间

立法权限的划分，包括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之间

的划分，以及在中央诸立法机关内部和地方诸立法机关内部

的划分。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可以概括为“一元、两级、多层



次”。“一元”指根据宪法规定，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全国范围内只存在一个统

一的立法体系。“两级”指按照宪法，我国立法体制分为中

央立法及地方立法两个等级。“多层次”是指不论中央立法

还是地方立法，都可以各自分成若干个层次或类别。 （四）

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是立法活动所要遵循的法定步骤和方法。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

事规则》，我国的立法大致要经历四个基本阶段。 1．法律

议案的提出，即享有法定权限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向立法机关

提出有关法律议案或制定、修改、补充、废止某项法律的建

议。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以及一定数额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提出法律议案的权

力。 2.法律草案的审议，即立法机关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法律

议案进行审查、讨论。 3.法律议案的通过，即立法机关对经

过审议的法律议案进行表决，是立法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阶

段。 4.法律的公布，即立法机关将获得通过的法律按照法定

形式公之于众。法律的公布权由国家主席来行使。法律的法

定公布形式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上全文公布、传媒可予

转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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